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的相关规定，作为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提供的相关材料，并对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1、按照相关规定，公司向控股股东梅小明先生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

易，我们认为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符合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有利于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增强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2、同意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相关议案提交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